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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向其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

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国中铁”）下属

全资子公司中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交通”）

拟向其参股公司招商中铁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中铁”，

原公司名称为广西中铁交通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子

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28.38亿元，期限 3年。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后，尚须提交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招商中铁的其他股东按所持股比例以同等条件为招商中铁提供委

托贷款，本次财务资助事项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资金使

用，有利于参股公司业务稳定与发展，风险可控，符合公司和股

东整体利益。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2019 年 10 月 30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批准，公

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中铁交通通过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的方式向招商局公

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公路”）及工银金融资产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银投资”）转让其持有的招商中铁 51%股权

及 331,500 万元相关债权。转让完成后，招商中铁成为中铁交通的参股公

司，即中铁交通持有招商中铁 49%的股权、招商公路持有招商中铁 49%的

股权，工银投资持有招商中铁 2%的股权。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19 年 12

月 17 日披露的《关于下属子公司中铁交通出售中铁高速 51%股权及相关

债权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84）。 

为支持招商中铁及所属子公司的业务发展，公司拟同意中铁交通按所

持股比例对招商中铁（含下属公司）提供 28.38 亿元委托贷款，期限 3

年，利率为 4.75%-5.225%，无担保及反担保措施。 

招商中铁的其他股东按所持股比例以同等条件为招商中铁提供委托

贷款，本次财务资助事项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资金使用，不属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本次财务资

助事项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须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二、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招商中铁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招商中铁控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000327353449F 



成立时间：2015 年 1 月 8 日 

注册地：南宁市青秀区金湖路 63 号金源 CBD 现代城 26 层 2619室 

主要办公地点：广西南宁市良庆区凯旋路绿地中心 8号楼 40层 

法定代表人：陈全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企业总部管理；投资与管理高速公路及沿线附属设施、公

共基础设施、房地产业；高速公路相关技术咨询服务。 

股权结构：中铁交通持有 49%股权，招商公路持有 49%股权，工银投

资持有 2%股权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情况：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招

商中铁（合并）的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总资产 359.42 亿元，总负债

258.61 元，净资产 100.81 亿元，资产负债率 71.95%；2022 年度的营业

总收入 32.73 亿元，净利润 7.54 亿元。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招商中

铁（合并）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资产 361.11 亿元，总负债

258.09 亿元，净资产 103.02 亿元，资产负债率 71.47%；2023 年 1-3 月

的营业总收入 9.38亿元，净利润 2.60亿元。 

被资助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

有事项，亦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二）招商中铁其他股东情况 

1. 招商公路 

公司名称：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1717000C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日期：1993年12月18日 

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鄂尔多斯路599号东疆

商务中心A3楼910 

法人代表：白景涛 

注册资本：617,821.1497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招商公路为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上市公司，截至

2023年3月31日，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为其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为68.65% 

经营范围：公路、桥梁、码头、港口、航道基础设施的投资、开发、

建设和经营管理；投资管理；交通基础设施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的开

发、研制和产品的销售；建筑材料、机电设备、汽车及配件、五金交电、

日用百货的销售；经济信息咨询；人才培训。 

招商公路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亦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2.工银投资 

公司名称：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0MA1R80HU09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7年9月26日 

注册地址：南京市浦滨路211号江北新区扬子科创中心一期B幢19-20

层 

法定代表人：冯军伏 

注册资本：2,700,0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 

经营范围：以债转股为目的收购银行对企业的债权，将债权转为股权

并对股权进行管理；对于未能转股的债权进行重组、转让和处置；以债转

股为目的投资企业股权，由企业将股权投资资金全部用于偿还现有债权；

依法依规面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发行私募资产管理产品支持实施债转

股；发行金融债券；通过债券回购、同业拆借、同业借款等方式融入资金；

对自营资金和募集资金进行必要的投资管理，自营资金可以开展存放同业、

拆放同业、购买国债或其他固定收益类证券等业务，募集资金使用应当符

合资金募集约定用途；与债转股业务相关的财务顾问和咨询业务；经国务

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工银投资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亦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提供财务资助的方式：委托贷款 

（二）借款期限：3年 

（三）资助金额：28.38亿元，借款利率为4.75%-5.225% 

（四）利息支付方式：按季付息 

（五）担保及反担保措施：无 

（六）违约责任：合同有效期内，被资助人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中

铁交通（甲方）有权停止向被资助人发放委托贷款，并有权提前收回委托

贷款：向甲方提供虚假或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报表，或者隐瞒重大财务、

经营活动；不如实向甲方提供所有开户行账号及存、贷款余额、担保情况

等资料；拒绝接受甲方对委托贷款使用情况和有关生产、经营、财务活动



的监督；未按合同约定期限清偿委托贷款本金和利息的；未按合同约定用

途使用委托贷款的。对违约使用的委托贷款，根据违约使用的天数按以下

约定计收罚息，直到本息清偿为止。 

四、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被资助对象或者其他第三方未就财务资助事项提供担保，公司采取的

风险防范措施如下： 

    1.本次财务资助事项，是经各股东方协商一致，按照所持股权比例以

同等条件为招商中铁提供的财务资助，有利于参股公司业务稳定与发展，

风险可控，符合公司和股东整体利益。 

2.招商中铁及其所属子公司近三年通过调整债务结构、进行高息贷款

置换等工作，逐步改善了资产质量及经营状况，且将逐步有稳定的经营性

现金流入。中铁交通将对招商中铁及其下属公司的经营状况及偿债能力持

续关注，掌握其资金用途，将风险控制在可控范围内，确保公司资金安全，

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铁交通与招商中铁的其他股东按所持股比例以同

等条件为招商中铁及其所属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主要为支持其业务发展、

满足其资金周转及日常生产经营或项目开展需要。被资助对象经营状况和

资信情况整体良好，具备偿债能力，财务资助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财务

状况、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同意本次财务资助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中铁交

通为其参股公司招商中铁及其所属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主要为支持其业

务发展、满足其资金周转及日常生产经营或项目开展需要。被资助对象经

营状况和资信情况整体良好，具备偿债能力，财务资助风险可控，不会对

公司财务状况、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招商中铁的其他股东按照所

持股权比例以同等条件为招商中铁提供的财务资助，借款利率不低于银行

同期贷款利率水平，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的情形。公司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并同意将本次财务资助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后，公司本部未发生财务资助事项；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财务资助余额 43.93亿元，占公司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04%。无逾期未收回情况。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9日 

 

 

 

 


